
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

园林园艺实习实训园地（二期）项目

合
同
文
件

发包人名称：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

承包人名称： 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

合 同 编号： ESZCS-C-G-250043

签 订 地点：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



甲方：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

地址：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

乙方： 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 北京市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 98 号院 7 号楼 201 室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

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 、规范性文件以及

园林园艺实习实训园地项目（二期） 项目（填写项目名称） ESZCS-C-

G-250043 （填写政府采购项目编号）的成交结果、磋商（谈判）文件、

响 应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就如下合同条款达

成一致意见。

一、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根据磋商（谈判）文件及成交结果公告，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工

程项目及设施设备（如有）、服务（如有）基本情况 如下： 栽植绿篱

480.6平米、栽植地被花卉2477.4平米、草坪铺植2616.3平米、栽植五叶

地锦3846株，栽植单干重瓣榆叶梅30株，放置陶罐6个。绿化新工养护一

年、后期养护两年。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

（二）工程项目的名称、建设地点、工程技术规范及要求、工程量等

具体内容，乙方提供的材料及设备名称、规格型号、 品牌、单价、产地

以及与工程、材料、设施设备相关的服务等详细内容，见合同附件—工程

量清单

二、工程建设计划及相应的工期要求，施工工期：合同签订后30日内，自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。

三、工程质量要求

（一）乙方建设工程应同时满足：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

对工程的质量要求；2.符合甲方磋商（谈判）文件对 工程的质量要求；3.

符合乙方在响应文件中或磋商、谈判过程中对工程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、

声明或保证。上述工程质量要求 作为甲方对乙方工程质量的验收依据。



（二）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、磋商（谈判）

文件的相关要求、响应文件及乙方承诺、声明或保证 , 向甲方提供相应

的工程质量满足要求的证明文件。

四、对工程验收的约定

（一）甲乙双方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阶段验收、总验收及乙方提供

的材料设备验收的条件和时间约定如下：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验收标准的

合格工程。

注：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填写。

（二）如乙方未通过甲方组织的各阶段验收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限

定期限内整改，如整改不合格，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，解除合同并

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

五、合同金额

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工程、材料、设施设备、服务的前

提下，本合同总金额（含税）为 1,395,000.47元 （小写） 壹佰叁

拾玖万伍仟元零肆角柒分 （大写）。最终的合同金额以采购人协议的预

算公司所做的审核结算价为准。

六、付款时间及条件

1、签订合同，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.00%；

2、施工完成，验收合格，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

50.00%；

3、养护完成，验收合格，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

10.00%。

（三）乙方账户信息

乙方名称： 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 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 01090339100120109092212

七、甲方对乙方工程的监督

甲方及甲方委派的代表有权对乙方工程、材料及设施设备、服务等质

量及管理进行监督，当乙方工程质量、材料及设施设 备、服务内容不符



合约定时，甲方及授权代表有权要求乙方及时进行整改，对乙方拒不改正

或整改不到位的，甲方有权随时解 除合同，并根据具体情况扣除部分或

全部工程费用。

八、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

磋商（谈判）文件对工程质量保证期、材料设施设备质保期和售后、

服务质量作出明确要求的，适用磋商（谈判）文件对 工程质量保证期及

材料设施设备质保期和售后、服务质量的规定，如乙方在响应文件及磋商

（谈判）过程中对工程质量保证期 及设施设备质保期和售后、服务质量

作出更优的承诺、声明或保证的，适用乙方的承诺、声明或保证。

九、违约条款

（一）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，每延期一日，甲方应

按照逾期支付金额中标金额的0.1%承担违约责任（政策性因素除外）。延

期达到30日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（二）甲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（注

：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）；违约金不足以赔偿乙方损失的，乙方有权要

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（三）乙方逾期交付工程的，每延期一日，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

0.1%承担违约责任。延期达到30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拒付延期部分的

相应工程款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经济损失。

（四）乙方交付的工程及设施设备、服务质量不符合质量规定或乙方

未履行相应的工程质量保证期及设施设备质保期和售后、服务义务的，甲

方有权拒付相应的工程款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5%的违约金。违约

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,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

（五）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，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、证

明、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 任外，甲方有权解

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5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

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



（六）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（可

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）；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

方赔偿经济损失。

（七）乙方应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约定进行施工；乙方及乙方

人员的资质、技术及身体等条件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需为所

雇人员在施工期间购买不低于 100 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乙方及其所

雇佣的人员在履行合同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或劳动、劳务纠纷，由乙

方承担一切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如因乙方原因发生安全事故，乙方应承担

甲方因此支出的调查费、诉讼费、人身损害赔偿费、律师费、医疗费等合

理费用，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标价 5%的违约金，可在工程

款中直接扣除。

十、不可抗力条款

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，应及时通知另一方

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并在7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。合同未

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十一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合同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以采用向 项目所

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解决。

十二、合同保存

合同文本一式肆份，采购单位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、各执贰份。合

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 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。

十三、合同附件

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：

1.工程清单（双方应盖章确认）

2. 乙方出具的报价单（函）

3.成交结果公告及成交通知书



4. 甲方磋商（谈判）文件

5. 乙方响应文件

6. 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

十四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宜____无_____。

十五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

部分。

十六、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

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下正文）

甲方名称：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（章）

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乙方名称：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（章）

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
